
1

农业法规动态
总第 5 期

2018 年第 2 期

广州市农业局法规处 2018 年 7 月 17 日

本期要目本期要目

1、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征收标准的通知 ·······························（2）

2、关于修订《广东省围填海案件行政执法工作规定（试行）》

的通知 ·······································（19）

3、关于印发《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的细则》和相关管理制度的通

知·············································（20）

4、关于印发《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渔业船舶船名管理

规定》的通 ····································（57）

5、农业农村部第 20 号公告（宠物饲料管理系列规范性文

件） ···········································(64)



2

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印发《关于调整海域、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海洋厅(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和海域、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意见的要求，财政部、国家海

洋局制定了《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征收标准》（见附件，以下简称国家标准），现印发你们，

请遵照执行。如有问题，请及时告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征收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

岛使用金统一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应根据本地

区情况合理划分海域级别，制定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海域

使用金征收标准。以申请审批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的，执行

地方标准；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的，出

让底价不得低于按照地方标准计算的海域使用金金额。尚未

颁布地方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地区，执行国家标准。养殖

用海海域使用金执行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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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海域以外的用海项目，执行国家标

准，相关等别按照毗邻最近行政区的等别确定，养殖用海的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参照毗邻最近行政区的地方标准执行。

三、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实行最低标准限制制度。无

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由国家或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相关程序通过评估提出出让标准，作为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

让或申请审批出让的使用金征收依据，出让标准不得低于按

照最低标准核算的最低出让标准。

四、本通知施行前已批准但尚未缴纳海域使用金和无居

民海岛使用金的用海、用岛项目，仍执行原海域使用金和无

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其中，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

让的项目批准时间，以政府批复出让方案的时间为准。

五、经批准分期缴纳海域使用金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

用海、用岛项目，在批准的分期缴款时间内，应按出让合同

或分期缴款批复缴纳剩余部分。

六、已批准按规定逐年缴纳海域使用金的用海项目，项

目确权登记时间在通知施行前的，仍执行原海域使用金征收

标准，出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缴款通知书已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因海域使用权续期、用海方案调整等需重新报政府

批准的，批准后执行新标准。

本通知施行后批准的逐年缴纳海域使用金的用海项目，

如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调整后第二年起执行新标准。

七、本通知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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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规定为准。地方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含养殖用海征收标

准）制定工作，应于 2019 年 4 月底前完成，并报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备案。

八、财政部会同国家海洋局将根据海域、无居民海岛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综合评估用海用

岛需求、海域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价值、生态环境损害成本、

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变化，建立价格监测评价机制，对海

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进行动态调整。

附件：1.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2.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

3.海域使用金缴款通知书模版

财政部 国家海洋局

2018 年 3 月

13 日

附件1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及《海域、

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海域使用金征

收标准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提高用海生态门槛，引导海域

开发利用布局优化和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对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如下：

一、海域等别调整

http://www.gdofa.gov.cn/GDOFA_RESOURCES/a1438587cd9fad224f8ff833f5b810e7.docx
http://www.gdofa.gov.cn/GDOFA_RESOURCES/8d2a6ff291ee6033cdac7e17ab16760e.docx
http://www.gdofa.gov.cn/GDOFA_RESOURCES/d32e1de40880f722522ea7cc83d49d0d.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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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沿海地区行政区划变化以及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社

会经济发展等情况，全国海域等别调整如下：

海域等别

一等：

上海：宝山区 浦东新区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 市北区）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 湖里区）

广东：广州市（黄埔区 番禺区 南沙区 增城区） 深圳市

（福田区 南山区 宝安区 龙岗区 盐田区）

二等：

上海：金山区 奉贤区

天津：滨海新区

辽宁：大连市（中山区 西岗区 沙河口区）

山东：青岛市（黄岛区 崂山区 李沧区 城阳区）

浙江：宁波市江北区 温州市龙湾区

福建：泉州市丰泽区 厦门市（海沧区 集美区）

广东：东莞市 汕头市（龙湖区 金平区 潮阳区） 中山市

珠海市（香洲区 斗门区 金湾区）

三等：

上海：崇明区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 营口市鲅鱼圈区

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 北戴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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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青岛市即墨区 胶州市 烟台市（芝罘区 福山区 莱

山区）龙口市 蓬莱市 威海市环翠区 荣成市 日照市（东港

区 岚山区）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 镇海区 鄞州区） 台州市（椒江

区 路桥区） 舟山市定海区

福建：福州市马尾区 福清市 厦门市（同安区 翔安区）泉

州市（洛江区 泉港区） 石狮市 晋江市

广东：汕头市（濠江区 潮南区 澄海区）江门市新会区 湛

江市（赤坎区 霞山区 坡头区 麻章区） 茂名市电白区 惠

州市惠阳区 惠东县

海南：海口市（秀英区 龙华区 美兰区） 三亚市（海棠

区 吉阳区 天涯区 崖州区）

四等：

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 金州区） 瓦房店市 长海县 营

口市（西市区 老边区） 盖州市 葫芦岛市（连山区 龙港区）

绥中县 兴城市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山东：烟台市牟平区 莱州市 招远市 海阳市 威海市文登

区 乳山市

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

浙江：慈溪市 余姚市 乐清市 海盐县 平湖市 玉环市 温

岭市 舟山市普陀区 嵊泗县

福建：福州市长乐区 惠安县 龙海市 南安市

广东：南澳县 台山市 恩平市 汕尾市城区 阳江市江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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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银海区）

海南：儋州市

五等：

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 庄河市 东港市

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区 唐山市（丰南区 曹妃甸区） 滦

南县 乐亭县 黄骅市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 河口区） 长岛县 莱阳市 潍坊市

寒亭区

江苏：南通市通州区 海安县 如东县 启东市 海门市 盐

城市大丰区 东台市

浙江：宁波市奉化区 象山县 宁海县 温州市洞头区 瑞安

市 岱山县 三门县 临海市

福建：连江县 罗源县 平潭县 莆田市（城厢区 涵江区 荔

城区 秀屿区） 漳浦县

广东：遂溪县 徐闻县 廉江市 雷州市 吴川市 海丰县 陆

丰市 阳东县 阳西县 饶平县 揭阳市榕城区 惠来县

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 防城港市（港口区 防城区） 钦

州市钦南区

海南：琼海市 文昌市 万宁市 澄迈县 乐东县 陵水县

六等：

辽宁：锦州市太和区 凌海市 盘锦市大洼区 盘山县

河北：昌黎县 海兴县

山东：东营市垦利区 利津县 广饶县 寿光市 昌邑市 滨

州市沾化区 无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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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 灌云县 灌南县 盐城市亭湖区 响

水县 滨海县 射阳县

浙江：平阳县 苍南县

福建：仙游县 云霄县 诏安县 东山县 宁德市蕉城区 霞

浦县 福安市 福鼎市

广西：合浦县 东兴市

海南：三沙市 东方市 临高县 昌江县

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

根据国民经济增长、资源价格变化水平，并考虑海域开

发利用的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社会承受能力，海域使用金征

收标准调整如下：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

单位：万元/公顷

海域等别

用海方式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六等

征收

方式

填海

造地

用海

建设填

海造地

用海

工业、交通运输、渔

业基础设施等填海
300 250 190 140 100 60

一次

性征

收

城镇建设填海 2700 2300 1900 1400 900 600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130 110 90 75 60 45

构筑

物用

海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250 200 150 100 75 50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用海 17.30

透水构筑物用海 4.63 3.93 3.23 2.53 1.84 1.16 按年

度征围海 港池、蓄水用海 1.17 0.93 0.69 0.46 0.32 0.23



9

收用海 盐田用海 0.32 0.26 0.20 0.15 0.11 0.08

围海养殖用海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围海式游乐场用海 4.76 3.89 3.24 2.67 2.24 1.93

其他围海用海 1.17 0.93 0.69 0.46 0.32 0.23

开放

式用

海

开放式养殖用海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浴场用海 0.65 0.53 0.42 0.31 0.20 0.10

开放式游乐场用海 3.26 2.39 1.74 1.17 0.74 0.43

专用航道、锚地用海 0.30 0.23 0.17 0.13 0.09 0.05

其他开放式用海 0.30 0.23 0.17 0.13 0.09 0.05

其他

用海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用海 13.00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6.50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0.70

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 7.30

取、排水口用海 1.05

污水达标排放用海 1.40

温、冷排水用海 1.05

倾倒用海 1.40

种植用海 0.05

备注：1.离大陆岸线最近距离 2 千米以上且最小水深大于 5 米（理论最低潮面）

的离岸式填海，按照征收标准的 80%征收；2. 填海造地用海占用大陆自然岸线

的，占用自然岸线的该宗填海按照征收标准的 120%征收；3.建设人工鱼礁的透

水构筑物用海，按照征收标准的 80%征收；4.地方人民政府管辖海域以外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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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执行国家标准，海域等别按照毗邻最近行政区的等别确定。养殖用海标准

按照毗邻最近行政区征收标准征收。

三、用海方式界定

根据海域使用特征及对海域自然属性的影响程度，用海方

式界定如下：

用海方式界定

编码 用海方式名称 界定

1

填海造地用海 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土地，并形成有效岸线的用海

11 建设填海造地用海

指通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建设用地用于工业、交

通运输、渔业基础设施、城镇建设等的用海。

工业、交通运输、渔业基础设施等填海是指主导用

途用于工业、交通运输、渔业基础设施、旅游娱乐、

海底工程、特殊用海等的填海造地用海；城镇建设

填海是指除工业、交通运输、渔业基础设施等填海

以外的其他填海造地用海。

12 农业填海造地用海
指通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农用地用于农、林、牧

业生产的用海

2

构筑物用海
指采用透水或非透水等方式构筑海上各类设施的用

海

21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指采用非透水方式构筑不形成有效岸线的码头、突

堤、引堤、防波堤、路基、设施基座等构筑物的用

海

22 跨海桥梁、海底隧道用海
指占用海面空间或底土用于建设跨海桥梁、海底隧

道、海底仓储等的用海

23 透水构筑物用海
指采用透水方式构筑码头、平台、海面栈桥、高脚

屋、塔架、潜堤、人工鱼礁等构筑物的用海

3

围海用海
指通过筑堤或其他手段，以完全或不完全闭合形式

围割海域进行海洋开发活动的用海

31 港池、蓄水用海

指通过修筑海堤或防浪设施圈围海域，用于港口作

业、修造船、蓄水等的用海，含开敞式码头前沿的

船舶靠泊和回旋水域

32 盐田用海 指通过筑堤圈围海域用于盐业生产的用海

33 围海养殖用海 指通过筑堤圈围海域用于养殖生产的用海

34 围海式游乐场用海
指通过修筑海堤或防浪设施圈围海域，用于游艇、

帆板、冲浪、潜水、水下观光、垂钓等水上娱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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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海域

35 其他围海用海 指上述围海用海以外的围海用海

4

开放式用海
指不进行填海造地、围海或设置构筑物，直接利用

海域进行开发活动的用海

41 开放式养殖用海
指采用筏式、网箱、底播或以人工投苗、自然增殖

海洋底栖生物等形式进行增养殖生产的用海

42 浴场用海 指供游人游泳、嬉水，且无固定设施的用海

43 开放式游乐场用海
指开展游艇、帆板、冲浪、潜水、水下观光、垂钓

等娱乐活动，且无固定设施的用海

44 专用航道、锚地用海 指供船舶航行、锚泊的用海

45 其他开放式用海 指上述开放式用海以外的开放式用海

5

其他用海 指上述用海方式之外的用海

51 人工岛式油气开采用海 指采用人工岛方式开采油气资源的用海

52 平台式油气开采用海
指采用固定式平台、移动式平台、浮式储油装置及

其他辅助设施开采油气资源的用海

53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指铺设海底通信光（电）缆及电力电缆，输水、输

气、输油及输送其他物质的管状输送设施的用海

54 海砂等矿产开采用海 指开采海砂及其他固体矿产资源的用海

55 取、排水口用海 指抽取或排放海水的用海

56 污水达标排放用海 指受纳指定达标污水的用海

57 温、冷排水用海 指受纳温、冷排水的用海

58 倾倒用海
指向海上倾倒区倾倒废弃物或利用海床在水下堆放

疏浚物等的用海

59 种植用海
指种植芦苇、翅碱蓬、人工防护林、红树林等的用

海

附件2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

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海域、

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体现政府配置资源的引导作

用，进一步发挥海岛有偿使用的经济杠杆作用，国家实行无

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提升海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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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现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出让最低标准调整如下：

一、无居民海岛等别

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和无居民海岛分布情况，将无

居民海岛划分为六等。

一等：

上海：浦东新区

山东：青岛市（市北区 市南区）

福建：厦门市（湖里区 思明区）

广东：广州市（黄埔区 南沙区） 深圳市（宝安区 福田

区

龙岗区 南山区 盐田区）

二等：

上海：金山区

天津：滨海新区

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 西岗区 中山区）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 黄岛区 崂山区）

福建：泉州市丰泽区 厦门市（海沧区 集美区）

广东：东莞市 中山市 珠海市（金湾区 香洲区）

三等：

上海：崇明区

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

山东：即墨市 龙口市 蓬莱市 日照市（东港区 岚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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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 威海市环翠区 烟台市（莱山区 芝罘区）

浙江：宁波市（北仑区 鄞州区 镇海区） 台州市（椒江

区

路桥区） 舟山市定海区

福建：福清市 福州市马尾区 晋江市 泉州市泉港区 石

狮

市 厦门市翔安区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 惠东县 惠州市惠阳区 汕头市（澄

海区 濠江区 潮南区 潮阳区 金平区 龙湖区） 湛江市（赤

坎区 麻章区 坡头区）

海南：海口市美兰区 三亚市（吉阳区 崖州区 天涯区 海

棠区）

四等：

辽宁：长海县 大连市（金州区 旅顺口区） 瓦房店市 葫

芦岛市市辖区 绥中县 兴城市

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山东：莱州市 乳山市 威海市文登区 烟台市牟平区 海

阳市

江苏：连云港市连云区

浙江：海盐县 平湖市 嵊泗县 温岭市 玉环市 乐清市

舟山市普陀区

福建：福州市长乐区 惠安县 龙海市 南安市

广东：恩平市 南澳县 汕尾市城区 台山市 阳江市江城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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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市海城区

海南：儋州市

五等：

辽宁：东港市 大连市普兰店区 庄河市

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 乐亭县

山东：长岛县 东营市（东营区 河口区） 莱阳市 潍坊

市寒亭区

江苏：盐城市大丰区 东台市 如东县

浙江：岱山县 温州市洞头区 宁波市奉化区 临海市 宁

海

县 瑞安市 三门县 象山县

福建：连江县 罗源县 平潭县 莆田市（荔城区 秀屿区）

漳浦县

广东：海丰县 惠来县 雷州市 廉江市 陆丰市 饶平县

遂

溪县 吴川市 徐闻县 阳东县 阳西县

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 港口区） 钦州市钦南区

海南：澄迈县 琼海市 文昌市 陵水县 乐东县 万宁市

六等：

辽宁：锦州市（凌海市） 盘锦市（大洼区 盘山县）

山东：昌邑市 广饶县 利津县 无棣县

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

浙江：苍南县 平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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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山县 福安市 福鼎市 宁德市蕉城区 霞浦县 云

霄县 诏安县

广西：东兴市 合浦县

海南：昌江县 东方市 临高县 三沙市

我国管辖的其他区域的海岛

二、无居民海岛用岛类型

根据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项目主导功能定位，将用岛类

型划分为九类。

类型编码 类型名称 界定

1
旅游娱乐

用岛

用于游览、观光、娱乐、康体等旅游娱乐活动及相关设

施建设的用岛。

2
交通运输

用岛

用于港口码头、路桥、隧道、机场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

附属设施建设的用岛。

3
工业仓储

用岛

用于工业生产、工业仓储等的用岛，包括船舶工业、电

力工业、盐业等。

4 渔业用岛 用于渔业生产活动及其附属设施建设的用岛。

5
农林牧业

用岛
用于农、林、牧业生产活动的用岛。

6
可再生能源

用岛

用于风能、太阳能、海洋能、温差能等可再生能源设施

建设的经营性用岛。

7
城乡建设

用岛
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等建设的用岛。

8
公共服务

用岛

用于科研、教育、监测、观测、助航导航等非经营性和

公益性设施建设的用岛。

9 国防用岛 用于驻军、军事设施建设、军事生产等国防目的的用岛。

三、无居民海岛用岛方式

根据用岛活动对海岛自然岸线、表面积、岛体和植被等的

改变程度，将无居民海岛用岛方式划分为六种。

方式编码 方式名称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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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生利用式
不改变海岛岛体及表面积，保持海岛自然岸线

和植被的用岛行为。

2 轻度利用式

造成海岛自然岸线、表面积、岛体和植被等要

素发生改变，且变化率最高的指标符合以下任

一条件的用岛行为：

1）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10%；

2）改变海岛表面积≤10%；

3）改变海岛岛体体积≤10%；

4）破坏海岛植被≤10%。

3 中度利用式

造成海岛自然岸线、表面积、岛体和植被等要

素发生改变，且变化率最高的指标符合以下任

一条件的用岛行为：

1）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10%且＜30%；

2）改变海岛表面积＞10%且＜30%；

3）改变海岛岛体体积＞10%且＜30%；

4）破坏海岛植被＞10%且＜30%。

4 重度利用式

造成海岛自然岸线、表面积、岛体和植被等要

素发生改变，且变化率最高的指标符合以下任

一条件的用岛行为：

1）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30%且＜65%；

2）改变岛体表面积≥30%且＜65%；

3）改变海岛岛体体积≥30%且＜65%；

4）破坏海岛植被≥30%且＜65%。

5 极度利用式

造成海岛自然岸线、表面积、岛体和植被等要

素发生改变，且变化率最高的指标符合以下任

一条件的用岛行为：

1）改变海岛自然岸线属性≥65%；

2）改变岛体表面积≥65%；

3）改变海岛岛体体积≥65%；

4）破坏海岛植被≥65%。

6 填海连岛与造成岛体消失的用岛

四、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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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用岛类型的收益情况和用岛方式对海岛生态系统

造成的影响，在充分体现国家所有者权益的基础上，将生态

环境损害成本纳入价格形成机制，确定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

让最低标准。国家每年对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进

行评估，适时调整。

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

单位：万元/公顷·年

等

别

用岛方式

用岛类型

原生利

用式

轻度利

用式

中度利

用式

重度利

用式

极度利

用式

填海连岛与

造成岛体消

失的用岛

一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95 1.91 5.73 12.41 19.09

2455.00 万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交通运输用岛 1.18 2.36 7.07 15.32 23.56

工业仓储用岛 1.37 2.75 8.25 17.87 27.49

渔业用岛 0.38 0.75 2.26 4.90 7.54

农林牧业用岛 0.30 0.60 1.81 3.92 6.03

可再生能源用岛 1.04 2.08 6.25 13.54 20.83

城乡建设用岛 1.47 2.95 8.84 19.15 29.46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二 旅游娱乐用岛 0.77 1.54 4.62 10.00 15.38 1976.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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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交通运输用岛 0.95 1.90 5.69 12.33 18.97

工业仓储用岛 1.11 2.21 6.64 14.38 22.13

渔业用岛 0.30 0.61 1.83 3.95 6.08

农林牧业用岛 0.24 0.49 1.46 3.16 4.87

可再生能源用岛 0.84 1.68 5.04 10.91 16.78

城乡建设用岛 1.19 2.37 7.11 15.41 23.71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三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68 1.37 4.10 8.88 13.66

1729.00 万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交通运输用岛 0.83 1.66 4.98 10.79 16.60

工业仓储用岛 0.97 1.94 5.81 12.59 19.36

渔业用岛 0.28 0.55 1.65 3.58 5.50

农林牧业用岛 0.22 0.44 1.32 2.86 4.40

可再生能源用岛 0.75 1.49 4.47 9.69 14.90

城乡建设用岛 1.04 2.07 6.22 13.48 20.75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四 旅游娱乐用岛 0.49 0.98 2.94 6.36 9.79 1248.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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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交通运输用岛 0.60 1.20 3.59 7.79 11.98

工业仓储用岛 0.70 1.40 4.19 9.08 13.98

渔业用岛 0.20 0.39 1.17 2.54 3.91

农林牧业用岛 0.16 0.31 0.94 2.03 3.13

可再生能源用岛 0.53 1.07 3.20 6.94 10.68

城乡建设用岛 0.75 1.50 4.49 9.73 14.97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五

等

旅游娱乐用岛 0.42 0.84 2.51 5.45 8.38

1056.00 万

元/公顷，按

用岛面积一

次性计征。

交通运输用岛 0.51 1.01 3.04 6.59 10.14

工业仓储用岛 0.59 1.18 3.55 7.69 11.83

渔业用岛 0.17 0.34 1.02 2.21 3.39

农林牧业用岛 0.14 0.27 0.81 1.76 2.71

可再生能源用岛 0.46 0.91 2.74 5.94 9.14

城乡建设用岛 0.63 1.27 3.80 8.24 12.68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六 旅游娱乐用岛 0.37 0.75 2.24 4.86 7.48 92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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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公顷，按用

岛面积一次

性计征。

交通运输用岛 0.45 0.89 2.67 5.79 8.90

工业仓储用岛 0.52 1.04 3.12 6.75 10.39

渔业用岛 0.15 0.31 0.93 2.01 3.09

农林牧业用岛 0.12 0.25 0.74 1.61 2.47

可再生能源用岛 0.41 0.82 2.45 5.30 8.16

城乡建设用岛 0.56 1.11 3.34 7.23 11.13

公共服务用岛 - - - - -

国防用岛 - - - - -

最低价计算公式为“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无居民

海岛使用权出让面积×出让年限×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

标准”。

无居民海岛出让前，应确定无居民海岛等别、用岛类型和用

岛方式，核算出让最低价，在此基础上对无居民海岛上的珍稀

濒危物种、淡水、沙滩等资源价值进行评估，一并形成出让价。

出让价作为申请审批出让和市场化出让底价的参考依据，不得

低于最低价。

附件3

海域使用金缴款通知书模版

XXX 项目用海总面积 XXX 公顷，其中 XXX（用海方式）

用海面积 XXX 公顷。海域使用金按 XXX（文号）规定征收。

项目所在海域等别为 XXX 等，征收标准为：XXX（用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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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万元/公顷，一次性征收；XXX（用海方式）XXX 万元/公

顷，按年度征收。第一年度海域使用金合计为 XXX 万元，其

中 30%（XXX 万元）缴中央国库，70%（XXX 万元）缴地方

国库。自第二年度起，逐年缴纳海域使用金的用海按当年有

效的征收标准征收海域使用金。

请你单位与 XXX 海洋厅（局）联系，按要求办理缴款手续，

确保海域使用金及时足额缴纳。

关于修订《广东省围填海案件行政执法工作

规定（试行）》的通知

粤海渔函〔2018〕253 号

沿海各地级以上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厅机关有关处室、省

海监总队：

为规范海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

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2018 年粤府令第 251 号）对《广东

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的修改，以及《海洋行政处

罚实施办法》的规定，我厅决定对《广东省围填海案件行政

执法工作规定（试行）》第十条作如下修订：

“重大围填海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

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按照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组织听证。其中，对公民的违法行为

处以 5000 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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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5万元以上罚款，当事人依法申请听证的，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现将修订后的《广东省围填海案件行政执法工作规定

（试行）》印发给你单位，请认真做好落实工作。原《关于

印发<广东省围填海案件行政执法工作规定（试行）>的通

知》（粤海渔〔2017〕136 号）同时废止。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2018 年 3 月 27 日

关于印发《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的细

则》和相关管理制度的通知

粤海渔规〔2018〕3 号

各地级以上市渔业主管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4号）要求，为完善渔业船员管理制度，结合我省

实际，我厅进一步细化了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内容，现将《广

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

办法〉的细则》和相关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本细则及相关

管理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 3年，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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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

2018 年 6 月 22 日

附件：

1.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

员管理办法》的细则

2.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点管理制度

3.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试管理制度

4. 广东省渔业船员评估员管理制度

附件 1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的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船员管理，维护渔业船员合法权

益，保障渔业船舶及船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及渔业船员考试大纲，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广东籍渔业船舶上工作的渔业

船员和持有广东省签发证书的渔业船员的管理。

http://www.gdofa.gov.cn/attachment/0/0/58/104945.doc
http://www.gdofa.gov.cn/attachment/0/0/58/104945.doc
http://www.gdofa.gov.cn/attachment/0/0/59/104945.doc
http://www.gdofa.gov.cn/attachment/0/0/60/104945.doc
http://www.gdofa.gov.cn/attachment/0/0/61/10494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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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主管全省渔业船员管理

工作，广东省渔政总队（以下简称“省总队”）负责该项工

作的组织实施。

渔业船员培训与考试实行相分离制度。培训机构负责组

织实施培训工作，市、县（区）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各自职责，负责组织

实施考试发证工作。

第二章 渔业船员任职和发证

第四条 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的等级、职级和渔业普

通船员证书的任职及发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内陆渔业职务船员证书等级、职级分为：

（一）驾驶人员证书

一级证书：包括一级船长证书、一级船副证书，适用于

船长 24 米以上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

二级证书：包括二级船长证书，适用于船长 12 米以上

不足 24 米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

（二）轮机人员证书

一级证书：包括一级轮机长证书、一级管轮证书，适用

于主机总功率 250 千瓦以上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

二级证书：包括二级轮机长证书，适用于主机总功率 50

千瓦以上不足 250 千瓦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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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驾长证书：适用于船舶长度不足 12 米或者主机

总功率不足 50 千瓦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以及无独立机

舱的渔业船舶。

第五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考试发证机

关）按照下列规定，负责渔业船员的考试、考核和发证工作：

（一）省总队负责全省渔业船员考试、考核和发证管理

工作。具体承担海洋渔业船舶一级驾驶人员、一级轮机人员、

电机员、无线电操作员、远洋渔业职务船员的考试、考核和

发证工作。

（二）各市渔政支队负责辖区内的渔业船员考试、考核

和发证管理工作。具体承担内陆渔业船舶一级驾驶人员、一

级轮机人员和海洋渔业船舶二级驾驶人员、二级轮机人员的

考试、考核和发证工作；承担上级考试发证机关委托的考试、

考核和发证工作。

（三）各渔政大队负责辖区内的渔业船员考试、考核和

发证工作。具体承担内陆渔业船舶二级驾驶人员、二级轮机

人员、机驾长、普通船员和海洋渔业船舶三级驾驶人员、三

级轮机人员、助理船副、助理管轮、机驾长、普通船员的考

试、考核和发证工作；承担上级考试发证机关委托的考试、

考核和发证工作。

凡渔政大队不能或不宜执行上述职责的，由上一级承担

渔业船员考试、考核和发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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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实行签发人制度，市、县级

渔业船员证书签发人由市级考试发证机关确认，报省总队备

案。

第七条 申请渔业职务船员证书，应当符合《管理办法》

规定的条件。其中，年龄在 70 周岁以上的，不得担任海洋

机驾长及内陆渔业职务船员；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的，不得

担任其他渔业职务船员。

第八条 渔业船员证书格式由农业部统一制定。远洋渔

业职务船员证书由农业部印制；其他渔业船员证书由省总队

负责印制。

第三章 渔业船员配员和职责

第九条 渔业船舶应当满足以下职务船员最低配员标

准：

（一）海洋渔业船舶

船长 12 米以上不足 24 米的渔业船舶，驾驶人员配备三

级船长 1名。其它船舶类型的职务船员配员，按照《管理办

法》的规定执行。

（二）内陆渔业船舶

1. 驾驶人员

船长 24 米以上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配备一级船长、

一级船副各 1名；船长 12 米以上不足 24 米设独立机舱的渔

业船舶，配备二级船长 1名。

2. 轮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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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主机总功率 250 千瓦以上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

配备一级轮机长、一级管轮各 1 名；船舶主机总功率 50 千

瓦以上不足 250 千瓦设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配备二级轮机

长 1名。

3. 机驾长

船舶长度不足 12 米或者主机总功率不足 50 千瓦设独立

机舱的渔业船舶，驾驶与轮机岗位分设的，配备机驾长 2名；

驾驶与轮机岗位合一的，配备机驾长 1名；

无独立机舱的渔业船舶配备机驾长 1名。

第十条 非机动渔业船舶应当满足以下职务船员最低

配员标准：

（一）海洋渔业船舶

船长 12 米以上的，配备三级船长 1名；船长不足 12 米

的，配备机驾长 1名。

（二）内陆渔业船舶

船长 12 米以上的，配备二级船长 1名；船长不足 12 米

的，配备机驾长 1名。

第十一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根据航行安全的

需要，可增加职务船员的配员，渔业船舶船员总人数不得超

过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核定的救生设备定员标准。

第十二条 持有高等级、职级证书的船员，可以担任低

等级同职级（含）以下职务或者同等级低职级职务。

持有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的船员，经远洋渔业专项培

训考试合格，换发证书后方可在远洋渔业船舶上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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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海洋或者内陆渔业船舶驾驶人员证书的船员加考

“轮机常识”合格后，可以担任相应的机驾长职务；持有海

洋或者内陆渔业船舶轮机人员证书的船员加考“避碰规则”

合格后，可以担任相应的机驾长职务。

持有海洋渔业船员证书的船员，可以在相应的内陆渔业

船舶上担任职务，海洋一级或二级对应内陆一级，海洋三级

对应内陆二级。其中：驾驶人员、机驾长需加考 “避碰规

则”合格。

持有内陆渔业船员证书的船员，可以在相应的海洋渔业

船舶上担任职务，内陆一级对应海洋二级，内陆二级对应海

洋三级，其中：驾驶人员、机驾长需加考 “避碰规则”合

格。

第四章 渔业船员培训

第十三条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应依法设立，具备国家和

省规定的开展渔业船员培训所需的场地、设施、设备和教学

及管理人员条件，同时具备健全的培训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

制度。

第十四条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建立渔业船员服务机构。县级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加强对行业自律组织的业务指导。

第十五条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在每期培训班开班前，应

向所在地的考试发证机关报备。报备材料包括学员名册、培

训内容和教学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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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在受理学员培训申请时

应审查其资历、等级条件和渔业船员健康状况证明，不得接

收达不到规定条件的学员进行培训。

第十七条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应当按照渔业船员考试

大纲规定的相应等级、职级要求的考试科目组织培训。

对参加培训课时达到规定课时 80%的学员，渔业船员培

训机构方可出具渔业船员培训证明。渔业船员培训证明有效

期为 2年，有效期内未申请考试或者考试科目未能全部合格

的，应当重新参加培训。

第十八条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学员培训档案，

档案应当包括培训报备材料、考勤记录、培训证明发放记录

等。

第五章 渔业船员考试

第十九条 渔业船员考试包括理论考试和实操评估。理

论考试应逐步推行无纸化考试，实操评估由行业自律组织协

助考试发证机关在经认定的考点组织实施。

海洋渔业船员考试按照农业部颁布的海洋渔业船员考试

大纲实施；内陆渔业船员考试按照广东省颁布的内陆渔业船

员考试大纲实施。

第二十条 海洋渔业船舶职务船员晋升顺序和初次申

请考试资历条件，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至款培个

以根据作业安全和管理的内陆渔业船舶职务船员晋升顺序

和初次申请考试资历条件，按照下列规定：

（一）内陆渔业船舶职务船员按照以下顺序依次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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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陆渔业驾驶人员：二级船长或一级船副→一级船

长；

2．内陆渔业轮机人员：二级轮机长或一级管轮→一级

轮机长。

（二）初次申请内陆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书或机驾长船

员证书的考试资历条件应当担任普通船员实际工作满 24 个

月。

第二十一条 申请渔业船员证书，除由申请人向有相应

管理权限的考试发证机关直接提出书面申请外，也可以委托

参加培训的培训机构或者第三方机构代为办理。

申请渔业船员证书，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由本人签字确认的渔业船员证书申请表；

（二）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并交验身份证原件；

（三）医院出具的 12 个月以内的渔业船员健康状况证

明；

（四）有效的渔业船员培训证明（换证除外）；

（五）申请职务船员证书初考的须交验普通船员证书；

申请职务船员证书晋升的须提交原职务船员证书（机驾长证

书除外）；

（六）任职资历条件的证明材料。

符合申请条件的，考试发证机关应当组织考试或考核，

对考试或考核合格的，自考试成绩或考核结果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发放相应证书，并按有关要求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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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考试科目成绩不合格的，可自考试

成绩公布之日起 24 个月内，申请补考 2 次，逾期未申请补

考或者补考 2次仍不能通过全部考试的，需重新参加培训。

第二十三条 渔业船员考试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切实加强考试管理工作。

对考试中作弊、代考、不服从考场管理的考生，应当取

消其考试资格，且两年内不得申请渔业船员证书考试。

第二十四条 渔业船员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6个月内，持

证人应当向有相应管理权限的考试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证书。

对证书有效期满，逾期不足 5年、需要继续从事相应工

作的持证人，应当向有相应管理权限的考试发证机关申请换

发证书。考试发证机关可根据实际需要按照相应等级、职级

考试科目组织抽考，抽考合格的，换发原等级、职级证书。

对证书有效期满，逾期超过 5年、需要继续从事相应工

作的持证人，应当重新参加相应培训，申请原等级职级证书

考试。

第二十五条 曾在军用船舶、交通运输船舶等非渔业船

舶上任职的船员，申请驾驶人员、轮机人员以外的渔业船员

证书的，可以申请直接换发；申请驾驶人员、轮机人员证书

的，应当在最近 24 个月内在相应船舶上工作满 6 个月并按

照下列规定参加抽考。

（一）申请海洋驾驶人员的，应当抽考“捕捞基础”和

“渔业船舶管理”；

（二）申请内陆驾驶人员的，应当抽考“船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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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轮机人员的，应当抽考“轮机管理”。

经抽考合格的，参照《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换发证

书。

第二十六条 航海、海洋渔业、轮机管理、机电、船舶

通信等专业的院校毕业生申请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书，应当

参加相应等级、职级全部科目的实操评估。实操评估合格的，

按照《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核定证书等级、职级，并发

放证书。

第六章 渔业船员实操评估管理

第二十七条 考试发证机关负责渔业船员实操评估的

组织实施，实操评估中的评估员由考试发证机关聘任的行业

专家担任。

第二十八条 担任评估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第二十九条 申请担任评估员的，由所在单位推荐或个

人自荐，并提交考试发证机关要求的相关材料。

省总队应当对申请人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颁发聘任

书。

第三十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建立全省渔业船员实操评

估员库，实操评估时，应从省渔业船员实操评估员库中选派

评估员。

评估员应当在聘任书规定的评估项目内，从事实操评估

工作。

实操评估不得向渔民额外收费，实操评估所需费用在培

训费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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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上级考试发证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考试

发证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渔业船员培

训机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管理。

第三十三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渔业船员实

操评估监督管理制度，加强渔业船员实操评估员的管理。

第三十四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当加强渔业服务机构的

管理，建立健全渔业船员服务体系，加强服务质量的监督检

查。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中所称的“以上”包含本数。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2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点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渔业船员考试工作，规范考试管

理，确保考试公平、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试实行考点制度，广东省渔

政总队（以下简称“省总队”）负责省内渔业船员考点的组

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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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渔业船员考点是指符合渔业船员考试条件和

要求的场所。

第四条 渔业船员考点可由省总队与符合考试要求的

培训机构协商确认；或者由考试发证机关建设。

第五条 渔业船员考点承担渔业船员考试业务，应当具

备开展相应考试项目所需的条件。

（一）具有与开展渔业船员考试项目相适应的考试设

施、设备和管理人员；

（二）具有健全的考点管理制度，包括考场管理制度、

人员管理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等；

（三）具有健全的安全防护制度，包括人身安全防护制

度和突发事件应急制度等；

（四）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

件。

渔业船员考点人员和设施、设备配备最低标准，见附件

2-1。

第六条 省总队对考点实行年度检查，检查表见附件

2-2。

不符合渔业船员考试条件的考点，视情节，暂停其承担

相应项目考试的资格，或暂停其承担考试的资格，并令其限

期整改。

对拒不配合、拒不整改的考点或整改后仍不能达到渔业

船员考试最低标准的考点，则不予以受理该考点的考试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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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设立考点的机构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

驾驶操纵模拟器实验室、轮机模拟器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以

适应考试的需求。

第八条 本制度由省总队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2-1

渔业船员考点人员和设施、设备配备最低标准

1. 渔业船员考点人员配备最低标准

序号 类别 项目 人员配备要求

1 理论

考试

普通考场 每个考场管理人员 1-2 人

计算机考场 每个考场管理人员 1-2 人，其中 1 人熟悉计算机操

作系统。

2 实操

考试

实操实训室 每个考场管理人员 1-2 人，其中 1 人熟悉相应实操

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工作。

模拟室 每个考场管理人员 1-2 人，其中 1 人熟悉相应模拟

设备的操作和维护工作。

实操船 每个考场管理人员 2-3 人，其中有 1 人持有相应证

书的驾驶人员，1 人持有相应证书的轮机人员。

3 考点管理员 考点管理人员 1-2 人。

2. 渔业船员考点设施设备配备最低标准

理论考试



36

项目 设施设备配备要求

普通考场 每个考场配备 40-80 套桌椅；考场配备身份读卡系统和影视监视

系统（需要时）。

计算机考场 每个考场配备 40-80 套桌椅和计算机考试系统；考场配备身份读

卡系统和影视监视系统（需要时）。

实操考试（驾驶人员）

序号 项目 设施设备 配备要求

1 信 号 识

别

信号旗 各 1 套

灯光通信设备 各 1 套，可用模拟设备代替

号灯号型实物或替代物 各 1 套，可用模拟设备代替

2 海 图 作

业

教学用海图 5 套（每套包括航线设计用

图 1 张）

教学用中文版航海图书资料 5 套

海图桌 5 张

海图作业工具 5 套

教学用《航海日志》 5 套

3 航 海 仪

器使用

全球定位系统接收机（GPS），北

斗导航系统

各 1 套

雷达，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接收机

（AIS）

各 1 套

计程仪，测深仪 各 1 套

磁罗经，陀螺罗经 各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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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风速仪，数字气象仪 各 1 套

气象传真接收机 1 套

4 渔 船 操

纵 与 应

急

船舶操纵模拟器

（或实操船）
1 台或实操船舶 1 艘

实操考试（轮机人员）

序号 项目 设施设备 配备要求

1 动 力 装

置拆装

柴油机（拆装机）（整体结构完整，缸径不

小于 135 毫米的机型不少于 2 种）

各 1 套

柴油机气缸盖（气阀式）（缸径 250 毫米以

上，含液压拉伸器）

各 1 套，

喷油器 3 只

涡轮增压器 2 台

双气路气缸启动阀 2 台

制冷压缩机 1 台

液压变量泵 2 台

单体式喷油泵 各 1 套

各类常用工具 若干

2

动 力 装

置操作

柴油机活塞、缸套、连杆、十字头、导板、

滑块及测量量具（缸径 135 毫米以上）

各 1 套，

柴油机气缸盖（气阀式）（缸径 250 毫米以

上，含液压拉伸器）

各 1 套，可用模拟

设备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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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马达
连杆式、曲线式和

叶式各 1 台

活塞式空气压缩机 2 套

电动往复泵、胶木胀圈 2 套

齿轮泵 2 套

船用离心泵 2 套

船用分油机 2 套

船舶柴油主机及监测报警系统 可运行 1 套

压力表、温度表（燃气、液压、温度各 1 只） 各 2 只

船舶舵机装置 1 套

船用油水分离器 1 套

各类常用仪表 若干

常用工具 若干

3 渔 船 电

工技术
船舶电站或主配电屏

1 套，可用模拟设

备代替

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 2 台

各类继电器

继电器、电力继电

器、温度继电器各

1 套

万用表、兆欧表等常用仪表 各 2 套

常用船舶电器元件 各 2 套

常用电工工具 各 2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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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及充电系统 1 套

4 动 力 装

置 测 试

分析

轮机自动控制系统或轮机模拟器 1 台

实操考试（无线电操作员）

序号 项目 设施设备 配备要求

1 GMDSS

操作

GMDSS 模拟器 1 套，含 5 个终端操作台

甚高频无线电话（VHF） 1 套

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 1 套

航行警告接收机 1 套

中/高频无线电设备（MF/HF）

1 套，带中高频数字选择性呼叫

遇险安全频率值收机和窄带直

接印字电报设备

国际海事卫星终端 C 站 1 套

救生艇筏搜救雷达应答器

（SART）

1 套

甚高频无线电示位标

（VHF-EPIRB）

1 套

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

（S-EPIRB）

1 套

气象传真接收机 1 套

应急电源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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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专业资料 1 套

实操考试（电机员）

序号 项目 设施设备 配备要求

1 船舶

机电

交流发电机组 1 套，含 5 个终端操作台

船舶电站或主配电屏 1 套

蓄电池及充电系统 1 套

电工实验台 1 台

各类常用仪表 2 套

电压电流互感器 1 套

爆压表、热电偶 1 套

交流三相异步电动机 1 套

各类继电器 1 套

实操考试（机驾长）

序号 项目 设施设备 配备要求

1 小 型 渔

船操控

船舶操纵模拟器

（或实操船）
1 台或实操船舶 1 艘

实操考试（渔业普通船员）

序号 项目 设施设备 配备要求

1 基 本

安 全

培训

实操教室 1 间，能放置消防、救生、急救等有

关属具和物品，并有供学员观摩或

实操所需的空间

游泳训练场地 可进行游泳和跳水训练，可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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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衣、游泳圈 各 3 件

各类型遇险烟火信号 各 3 只

救生艇或救生筏 1 套，配备相应属具及静水力释放器

直升机救援吊运设备 模型、挂图或影像资料

各类手提式灭火器 CO2、泡沫、干粉等至少各 3 个

消防员装备 1 套，包括消防服、头盔、靴、帽、

安全带索、安全灯、太平斧等

水龙带、消防栓、水枪 各 2 个

国际通岸接头 1 个

储压式呼吸器 2 个（实物或模型）

人体模型 1 具，供操作使用

急救箱 1 个，配备常用应急器材和药品

止血带、三角巾 若干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

注射器

各 3 个

附件 2-2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点检查表

考点所属机构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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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地址

理论考试
普通考场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计算机考场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实操评估

（海洋）

驾驶 □信号识别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海图作业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航海仪器使用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渔船操纵与应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轮机 □动力装置拆装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动力装置操作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渔船电工技术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动力装置测试分析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机驾长 □小型渔船操纵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电机员 □船舶机电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远洋（驾驶） □航线设计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英语应用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远洋（轮机） □船舶辅机操作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无线电操作员 □GMDSS 操作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普通船员 □基本安全培训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实操评估

（内陆）

驾驶 □船舶操纵与应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轮机 □动力设备操作和应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机驾长 □小型渔船操纵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普通船员 □基本安全培训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现场检查组成员签名：

考点所属机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现场检查组成员和考点所属机构负责人应在每张现场检查表上签字确认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点检查评分表

考点所述机构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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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分值 评分

材料和档案准备情况 10

现场情况

适任岗位理论

考试考场（含

计算机考场）

管理人员情况 10

场地、设施、设备 30

适任岗位实操

考试考场

管理人员情况 10

场地、设施、设备 30

考试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 10

检查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点检查结论表

考点所属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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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检查组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3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试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船员考试管理，规范渔业船员考试

工作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广东省渔业船员考试工作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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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广东省渔政总队负责全省渔业船员考试工作

的组织实施。

地方各级考试发证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具体负责实

施渔业船员的考试工作。

第二章 考场设备和人员配置

第四条 渔业船员考试应在符合条件的广东省渔业船

员考点组织开展。

第五条 考试应由考试发证机关组织实施，监考人员由

考试发证机关指派，每个考场不得少于 2名监考人员，并指

定 1人为考场负责人。

监考人员负责对本考场考试过程进行监督，维护本考场

考试秩序，并对考场情况进行记录。

第三章 考试报名和实施

第六条 渔业船员的初考报名和补考报名，除由申请人

直接向考试发证机关直接申请外，也可以委托参加培训的培

训机构或者第三方机构代为办理。

第七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根据培训开班实际情况，选用

合适的考点实施考试。

第八条 渔业船员考试包括理论考试和实操评估。考试

发证机关应当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制定考试安排表（见附件

3-1），明确考试时间、地点、要求和相关安排等事项，并

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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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在考试前对考点进行检查，确

保与考试相关的设施、设备和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第十条 考试开始前 30 分钟，监考人员应当到达指定

地点。监考人员进入考场须穿渔政制服，并应规范着装。

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考生应当持身份证明进入考场。

考试开始前 5分钟，监考人员应当宣读《考场规则》（见

附件 3-2）。

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考生方能交卷离开考场。

第十一条 实操评估中，考试发证机关应从省渔业船员

实操评估员库中选派评估员。

第十二条 实操评估中，评估员应遵循评估工作流程（见

附件 3-3），评估员应当在聘任书规定的评估项目内从事实

操评估工作，并保持客观和公正。

第十三条 实操评估在满足考试要求的情况下，可在实

船上进行。

监考负责人在考试前或考试过程中，发现该实船有明显

的安全隐患，无法确保实操评估安全时，应拒绝或中止考试。

实操评估期间，该实船的安全由该船船长负责。遇有或

可能遇有危及船舶航行安全的情形时，该实船船长或值班驾

驶人员有权中止考试；遇有或可能遇有危及机电设备及人员

安全的情形时，该实船轮机长或值班轮机人员有权中止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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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监考人员应当根据考试情况，如实填写《考

试情况记录表》（见附件 3-4），并由监考人员共同签字，

归档保存 1年。

第四章 考试成绩

第十五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在每期考试结束后，15 个工

作日内对外发布成绩，并及时导入渔业船员管理系统。

第十六条 凡对考试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应在成绩发布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考试发证机关提出复查申请，考试

发证机关应组织复查，并及时予以回复。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考试发证机关在组织考试中如遇以下情形，

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暂

停、取消或终止考试：

（一）考场秩序混乱，出现大面积舞弊现象；

（二）考生集体罢考，围攻、殴打考试工作人员，损坏

公共财产等情况，导致考场秩序极为混乱；

（三）发生恐怖性事件；

（四）出现公共卫生或自然、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

（五）考试相关设备（电源、网络、实操设备及考试软

件等）存在故障，影响考试正常进行；

（六）其他原因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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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发证机关重新组织考试时，应按照本制度的规定实

施考试。

第十八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按有关规定做好考试的档

案管理工作。档案应当包括培训报备材料、实操评估记录表、

纸质考试样卷及答题卡、考试情况记录表等。其中实操评估

记录表、纸质考试样卷及答题卡需保存 1年。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广东省渔政总队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考 试 安 排 表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或

考点地址

考点所属机构

考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

拟派监考人员

拟派评估员

考试项目、等级 项目名称、等级及规模（人数）（可另附表格）

考试负责人 联系电话

考试发证机关



49

（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 3-2

考 场 规 则

为了保证考试的良好秩序，杜绝考试违纪现象，严肃考

试纪律，提出以下几点考试纪律要求：

1、考试时，考生不得擅离座位，不允许做与考试无关

的事情。

2、考生迟到 30 分钟以上（含 30 分钟），不得参加考

试，考试进行期间，交卷前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考场，否则

按交卷处理。

3、考生必须独立完成考试，禁止夹带、偷看、抄袭或

有意让他人抄袭等行为；禁止代考或替人考试。

4、保持考场肃静、整洁，并将手机调为关闭状态。

5、考试完毕，交卷后方可退离考场。

6、凡有考试作弊行为的，后果自负。

附件 3-3

评估工作流程

一、评估员报到

评估员按照预定时间报到，监考负责人组织召开考前

会，通报评估安排，分发考试用品、评估题卡，并讲解评估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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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员熟悉考点的场地、设施和设备（含实操船）。

二、进入考场

评估员在评估开始前 30 分钟进入评估场所，作好相关

准备工作。

考生在评估开始前 15 分钟带身份证明进入指定的评估

场所。评估员核对考生身份。

三、评估考试

考生按照评估安排抽选评估题卡，并按照评估员要求进

行相关操作和陈述。评估员根据评估标准及规范，结合考生

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评定成绩，并做好记录。

评估过程中，监考人员应巡视评估现场，按应急预案及

时处置评估过程出现的应急情况。

使用纸质试卷或计算机终端系统进行评估的，应按照相

应的考试流程进行。

四、考试结束

评估员及时填写考生实操评估记录表和评估员工作登

记表。

考场工作人员清点工作表格，整理评估现场。

监考负责人对评估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对评估员工作

情况进行评价。

附件 3-4

广东省渔业船员考试情况记录表

班期 ：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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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或考点

地址

考点所属机构

考点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训机构

监考人员

实操评估员

考试项目、等级

项目名称、等级及规模（人数）（可另附表格）

报考人数 实到人数

违规人数 补考人数

考试负责人 联系电话

考试发证机关
（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

违规考生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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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违反考场规则的，填写如下记录表）

考试班期：

考试时间

考点或地点

培训机构

考生基本信息

序号
考生

姓名
身份证号

违反考场规则

行为

处理

结果

备

注

1

2

3

4

5

监考人员

（签名）

考试负责人

（签名）

考试发证机关

（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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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广东省渔业船员评估员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船员评估员管理，规范评估工作，

保证评估工作公平、公正、廉洁、高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在广东省从事渔业船员实操评估

考试的评估员的管理。

第三条 广东省渔政总队（以下简称“省总队”）是评

估员管理的业务指导机关，行业自律组织协助考试发证机关

落实评估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从事渔业船员评估工作的评估员应持有省总队

颁发的渔业船员评估员聘书，并在聘书注明的范围内进行评

估。

第二章 资格与职责

第五条 申请评估员资格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渔业行政部门中，具有航海、海洋渔业、轮机管

理、机电、船舶通信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具有 15 年

以上（含 15 年）渔船检验、渔政、渔港管理经历；

（二）航海、海洋渔业、船舶工程等相关院校中具有渔

业船员申考证书等级职级实际操作、教学能力的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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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渔业企业、航运企业或渔业船员培训机构中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并持有不低于渔业船员申考证书等级职级的

渔业船员证书；

（四）任职履历不少于 10 年的船长、轮机长，并持有不

低于渔业船员申考证书等级的有效渔业船员证书，同时近 5

年内未发生过责任事故。

第六条 申请评估员资格者，应由所在单位推荐或个人

自荐，统一向省总队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渔业船员适任评估员申请表》，见附件 4-1；

（二）本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三）近期正面半身免冠 2寸白底彩色照片 3张；

（四）第五条所要求的相关证明性文本或证件复印件；

（五）省总队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评估员的主要职责：

（一）检查本评估项目所需场地、设备、设施、器材、

图书资料等是否符合评估需求；

（二）核对考生信息，按照评估要求评估，并做好评估

记录；

（三）按照评分标准确定评估成绩，并点评考生实操技

能；

（四）维护评估现场秩序，并做好实操评估的安全防范

工作；

（五）评估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向考试发证机关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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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估员培训与管理

第八条 评估员培训分为业务培训和知识更新培训。培

训工作由省总队负责组织。

第九条 评估员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相关国际公约和渔业船员管理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

（二）考试大纲、评估规范等技术标准；

（三）相关示范课程；

（四）包括模拟器在内的评估设备的使用；

（五）模拟评估；

（六）案例分析；

（七）其他评估工作开展需掌握的内容。

第十条 考试发证机关应从省渔业船员实操评估员库

中选派评估员，并以《评估员调配通知》的形式通知评估员，

见附件 4-2。

第十一条 考试发证机关选派评估员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回避原则：评估员本人承担了相关评估项目的教

学或与被评估对象有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可能会影响评估公

正情形的，应当回避；

（二）资格相当原则：评估员持有不低于被评估船员所

申考证书等级、职务的适任证书，或具有不低于被评估船员

所申考证书等级、职务的实操技能（英语评估除外）。

（三）就近原则：在条件许可时，原则上选派满足实操

评估要求的、距离考点最近的评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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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评估员应服从调配，着装正规整洁、持证上岗；

忠于职守、举止文明、严守纪律。

第十三条 每次评估考试后，考试发证机关及时填写渔

业船员评估员评价表（见附件 4-3），并将评价结果定期报

省总队。

第十四条 省总队对持证的评估员实行年度考核，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考核不合格（考核表见附件 4-4）。

（一）无正当理由，1年内不服从考试机关调配 2次及

以上；

（二）1年内 2次及以上被评价为不合格；

（三）被举报收受被评估者财物并被查实；

（四）有影响评估公平公正情形。

第十五条 考核不合格的评估员，中止聘用，且 2年内

不得重新申请。

第十六条 对于违反廉政纪律或严重影响评估公正公

平，并经调查核实，或者违反相关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评估

员，终止聘用且不得重新申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所称“渔业船员评估”系指通过相应

渔业船舶、设备或模拟器操作、听力测验、口试等，对渔业

船舶的职务船员（驾驶人员和轮机人员）、机驾长、无线电

操作员、电机员和普通船员等进行的技能评估和实际操作考

试。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省总队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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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4-1

渔业船员评估员申请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姓名 性别

（贴相片）

身份证号 健康状况

毕业院校专业 学历

工作单位 工作年限

船员证书 联系电话

相关教学、培训、

船上工作、船员

管理简历

□海洋

驾驶 □信号识别 □海图作业

□航海仪器使用 □渔船操纵与应急

轮机 □动力装置拆装 □动力装置操作

□渔船电工技术 □动力装置测试分析

机驾长 □小型渔船操纵

电机员 □船舶机电

远洋（驾驶） □航线设计 □英语应用

远洋（轮机） □船舶辅机操作

无线电操作员 □GMDSS 操作

普通船员 □基本安全培训

□内陆

驾驶 □船舶操纵与应急

轮机 □动力设备操作和应急处置

机驾长 □小型渔船操纵

普通船员 □基本安全培训

申请人承诺：

我申请渔业船员适任评估员资格，坚决遵守评估员纪律，遵循船员适任评估程序。客观、公正和

公平地进行船员适任评估。

申请人署名：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均由申请人如实填写，字迹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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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渔政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4-2

评估员调配通知

编号：

评估员：

现决定对有关船员实操技能开展评估考试。评估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请你于 日报到。地点

在 。望支持。

请将你抵达信息告知联系人。如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请于 年

月 日前在回执中说明。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调派单位：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评估员调派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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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员调派通知回执

编号：

调派单位：

本人因故不能参加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进行的渔业船员实操技能的评估考试。

原因如下：

评估员（签字）：

联系电话： 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 4-3

渔业船员评估员评价表

姓名 评估时间

聘书编

号

评估地点

□海洋

驾驶 □信号识别 □海图作业

□航海仪器使用 □渔船操纵与应急

轮机 □动力装置拆装 □动力装置操作

□渔船电工技术 □动力装置测试分析

机驾长 □小型渔船操纵

电机员 □船舶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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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驾驶） □航线设计 □英语应用

远洋（轮机） □船舶辅机操作

无线电操作

员

□GMDSS 操作

普通船员 □基本安全培训

□内陆

驾驶 □船舶操纵与应急

轮机 □动力设备操作和应急处置

机驾长 □小型渔船操纵

普通船员 □基本安全培训

评价

内容

与结

论

业务素质

表达能力

评估技巧

廉洁公正

工作态度

协调能力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评语：

综合结论: 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考试发证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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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备注：

注：有“□”处适用的打“√”，不适合的打“×”。

附件 4-4

渔业船员评估员考核表

编号：

姓名 聘书号码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邮箱

评估员自

评（一个

年度的评

估资历）

起止时间 考试发证机关 评估项目 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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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小组

意见

省渔政

主管部门

意见

签名：

（印章）

年 月 日

备注 考核小组根据评估员评价表，给出考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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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渔业船

舶船名管理规定》的通知

粤海渔规〔2018〕1 号

各地级以上市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渔业船舶船名管理，结合我省渔船管理实

际，我厅对《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渔业船舶船名管理规

定》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

渔业船舶船名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

厅

2018年 5月 17日

附件：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渔业船舶船名管理规定》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渔业

船舶船名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船舶的监督管理，规范渔业船舶船

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渔业船舶

船名规定》《港澳流动渔船管理规定》等有关法规和规章，

制定本规定。

http://www.gdofa.gov.cn/attachment/0/0/14/9948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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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凡在广东省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渔业船

舶，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或澳门特别行政区船籍并在广东省

渔政机构备案的流动渔船，均应依照本规定标写船名、船籍

港和悬挂船名牌。

第三条 除本规定第四、五、六条规定的情况以外，渔

业船舶船名由以下 4部分依次组成。

（一）广东省的规范化简称“粤”；

（二）渔业船舶所在县（市、区）名称的规范化简称（附

件 1）；

（三）渔业船舶种类（或用途）简称（附件 2）；

（四）5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顺序号。

第四条 港澳流动渔船船名按照入会地的流动渔民协会

编排船名简称（附件 3）和 4 位阿拉伯数字的顺序号依次组

成。

第五条 远洋渔业船舶、渔业科研船和渔业教学实习船

的船名，由简体汉字单独组成或简体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依次

组成，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均不超过 5个。

前款规定的船名不得与登记在先的船舶同名或同音。

国内现有捕捞渔船依法从事远洋作业的，船名保持不

变。

第六条 渔业执法船舶船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行政执法船舶管理办法》实行编号。



65

第七条 渔业船舶取得船名后，应当分别在船首两舷和

船尾部标写船名和船籍港名称。船首两舷的船名从左至右横

向标写；船籍港名称应在船尾部中央从左至右水平标写。

船名和船籍港名称的标写颜色为黑底白字。若船体漆的

颜色与白色反差较大的，可用船体漆的颜色为底色。标写字

型均为仿宋体，字迹须工整、清晰，字体大小视船型而定，

但船名字体尺寸不应小于 300 毫米×300 毫米，船籍港的字

体尺寸不应小于 200 毫米×200 毫米。

渔业船舶所有人可委托船厂、专业公司或自行按规定标

准格式标示船名和船籍港。

第八条 渔业船舶取得船名后，应当向船籍港渔政机构

报告制作渔业船舶船名标识牌（以下简称船名牌）。

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机构负责本辖区渔业船

舶船名牌制作的组织工作，船名牌须按照规定的统一规格及

防伪功能制作，不得交由渔民自行制作。

第九条 船名牌为蓝底白字，形状为圆角矩形；船牌内

汉字采用仿宋体。

（一）材质要求

船名牌厚度不小于 1mm，表面光洁、平整、切口光滑、

无毛刺。建议采用不锈钢板 304 型号材料。

（二）制作工艺

船名牌反光膜性能须符合 GB/T 23827-2009 标准。鼓

励采用等离子体电镀膜等新型表面工程技术镀制船名牌的

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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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维码编印

船名牌左下方应当制作二维码，扫描二维码能够准确地

显示渔业船舶照片及基本参数（如船名、船长、型深、型宽、

船体材质、主机总功率等），应采用丝网印刷等新型技术印

制。

第十条 船名牌规格按渔业船舶船长分别适用Ⅰ、Ⅱ、

Ⅲ、Ⅳ、Ⅴ共 5种型号（附件 4）。

第十一条 船名牌须固定安装，并保持完整，不得遮挡。

发现损坏、褪色等可能影响船名牌显示效能的情况时，应及

时修复或更换。

第十二条 船名牌应安装在渔业船舶驾驶台两侧。无驾

驶台的小型渔业船舶按照醒目、易于识别的原则进行安装。

第十三条 各级渔政机构负责对船首两舷标写船名、船

尾标写船籍港名称以及船名牌安装情况的日常监督和检查。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五年。原《印发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渔业船舶船名管理

规定的通知》（粤海渔〔2011〕59 号）同步失效。

附件 1

广东省渔业船舶所在县（市、区）规范化简称表
序

号
地区

县（区、

市）
简称

序

号
地区

县（区、

市）
简称

序

号
地区 县（区、市） 简称

1

广

州

市

广州市 穗 38

河

源

市

江东新区 江东 75

湛

江

市

廉江市 廉

2 番禺区 番 39 紫金县 紫 76 经济开发区 湛

3 南沙区 南沙 40 东源县 东源 77 徐闻县 徐

4 花都区 花 41 新丰江 东新 78 麻章区 麻

5 增城区 增 42 梅 梅江区 梅江 79 坡头区 坡

6 白云区 白 43 梅县区 梅县 80 霞山区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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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市

7 从化市 从 44 五华县 五 81 吴川市 吴

8

深

圳

市

深圳市 深 45 大埔县 大埔 82

茂

名

市

滨海新区 茂滨

9 盐田区 盐 46 蕉岭县 蕉 83 电白区 电

10 蛇口 蛇 47 兴宁市 兴宁 84 茂南区 茂南

11 龙岗区 龙岗 48

惠

州

市

惠州市 惠州 85 化州市 化

12 宝安区 宝 49 龙门县 龙门 86 高州市 高州

13 南山区 南山 50 惠东县 惠东 87 信宜市 信宜

14 珠海

市

珠海市 珠 51 惠城区 惠城 88

肇

庆

市

肇庆市 肇

15 斗门区 斗 52 惠阳市 惠阳 89 鼎湖区 鼎

16

汕

头

市

汕头市 汕头 53 大亚湾区 大亚 90 高要市 高要

17 濠江区 濠 54 博罗县 博 91 四会市 四

18 南澳县 南澳 55 汕

尾

市

汕尾市 汕尾 92 德庆县 德

19 澄海区 澄 56 汕尾城区 汕城 93 封开县 封

20 潮阳区 潮阳 57 陆丰市 陆 94 广宁县 广宁

21 潮南区 潮南 58 海丰县 海 95 星湖区 星

22

佛

山

市

佛山市 佛 59 红海湾区 红 96 怀集县 怀

23 禅城区 禅 60 东莞市 东莞市 东莞 97

清

远

市

清远市 清远

24 南海区 南海 61 中山市 中山市 中 98 清城区 清城

25 三水区 三 62

江

门

市

江门市 江门 99 清新县 清新

26 高明区 高明 63 新会区 新会 100 英德市 英

27 顺德区 顺 64 台山市 台 101 连州市 连州

28

韶

关

市

韶关市 韶 65 开平市 开 102 连南县 连南

29 乳源县 乳 66 恩平市 恩 103 阳山县 阳山

30 乐昌市 乐 67 鹤山市 鹤 104 潮

州

市

潮州市 潮州

31 曲江区 曲 68 阳

江

市

阳江市 阳江 105 饶平县 饶

32 仁化县 仁 69 江城区 江城 106 揭

阳

市

揭阳市 揭阳

33 浈江区 浈 70 海陵区 阳江 107 惠来县 惠来

34 武江区 武 71 阳东县 阳东 108 揭西县 揭西

35

河

源

市

河源市 河 72 阳西县 阳西 109

云

浮

市

云浮市 云

36 源城区 源 73 湛

江

市

雷州市 雷 110 郁南县 郁

37 龙川县 龙川 74 遂溪县 遂 111 罗定市 罗

说明：未纳入本表格的地区，参照本表的规格新增，报省厅备案。

说明：1. 闸坡大队直属阳江支队，因此海陵区简称为“阳江”；

2. 东海大队直属湛江支队，因此经济开发区简称为“湛”；

3. 珠海市各渔政大队均直属珠海支队，因此除斗门区以外，其余地区简称为“珠”，

斗门区简称为“斗”；

4. 茂名滨海新区为新设地区，按照茂名支队意见，简称为“茂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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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河源市新成立“江东新区”，简称为“江东”，东源县设新丰江、东源两个渔政

大

队，新丰江库区登记渔船为 473 艘，因此，新增新丰江库区简称“东新”。

附件 2

广东省渔业船舶种类简称表

序号 船舶类型 简称

1 捕捞船 渔

2 养殖船 渔养

3 供油船 渔油

4 供水船 渔水

5 渔业运输船 渔运

6 渔业冷藏船、供冰船 渔冷

7 渔业交通船 渔交

8 渔业修理船、趸船 渔修

9 渔业指导船 渔指

10 渔业消防船 渔消

11 渔业工程船 渔工

12 渔业拖带船、驳船 渔拖

13 休闲渔船 渔休

14 渔业综合补给船与加工船 渔综

其他种类的渔业船舶代称依照农业部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 3

港澳流动渔船船名简称表

序号 流动渔民协会名称 简称

1 深圳市蛇口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深蛇

2 深圳市南澳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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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市盐田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深盐

4 珠海市担杆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珠担

5 珠海市香洲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珠香

6 珠海市湾仔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珠湾

7 珠海市万山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珠万

8 珠海市桂山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珠桂

9 惠州市惠阳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惠澳

10 惠州市惠东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惠港

11 汕尾市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汕尾

12 阳江市闸坡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阳坡

13 台山市沙堤港澳流动渔民协会 台沙

附件 4

船名牌样式、型号和规格

（一）样式

备注：预留 4 至 8 个安装孔（视船名牌大小决定）便于

安装使用。

（二）型号和规格

船名牌
型号

适用渔业船舶
船名牌规格
（mm）

二维码规格
（mm）

Ⅰ 船长大于等于 45 米 2000*500 70*70

Ⅱ 35 米≤船长＜45 米 1700*500 70*70

Ⅲ 24 米≤船长＜35 米 1400*330 50*50

Ⅳ 12 米≤船长＜24 米 1000*300 50*50

Ⅴ 船长小于 12 米 600*200 30*30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一、无居民海岛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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